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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台海核电”）于

近日收到二级控股子公司德阳市万达重型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

阳万达”）转来的《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等相关材料，现将诉讼

进展公告如下： 

一、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10 日披露了德阳万达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

竹支行（以下简称“工行绵竹支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同日披露的《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4）。近日，

双方当事人经法院主持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德阳万达尚欠工行绵竹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 745万元，利息 134753.7

元（此利息暂计至 2021 年 11 月 10日）。德阳万达、陈勇定于 2021 年 12月 8

日前向工行绵竹支行偿还 115 万元，余款定于从 2022 年 1 月起至 2023 年 9月止

每月 20 前偿还 30 万元，至 2023 年 10 月 20 日前付清全款（利息、逾期罚息及

复利计算方式：按照《小企业借款合同》约定标准计算。 

2、德阳万达、陈勇定于 2021 年 12月 8日前向工行绵竹支行支付案件受理

费 32218 元，律师费 59600 元； 

3、若德阳万达、陈勇未按前述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工行绵竹支行可就德阳

万达尚欠全部款项向法院申请执行，德阳万达、陈勇还应承担律师费 238400 元、

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等工行绵竹支行实现债权发生的全部费用； 

4、工行绵竹支行对德阳万达所提供的抵押物（位于河东区龙泉山南路三段

21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德府国用（2012）第 003883 号，房屋产权证号德阳市

房权证河东区字地 0147207 号）拍卖、变卖或者折扣后的价款优先受偿。 

本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公司如取得其他重大诉讼、仲裁相关文件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鉴于公司目前诉讼案件较多，累计金额较大，诉讼事项会导致公司融资

能力下降，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对公司部分业务造成影响。公司存在因诉

讼仲裁面临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查封拍卖等风险,可能对日常生产经营造成

一定的影响。同时，公司已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应诉，争取尽快解决相关诉讼事

项，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公司将通过加快推进债务重

组，加强与相关方沟通与协商，妥善解决诉讼事项，保持公司平稳运行。 

2、公司控股股东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

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已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目前破产重整方案尚未确

定，进程及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维护

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权利，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已被债权人向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如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法院将指定管理人，债权

人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或公司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并提交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

重整计划执行完成将有利于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如果重整计划

草案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

如果公司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重整，公司将存在无法化解风险而被宣告破产的 

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7 

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8日 


